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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修正對照表 
 

8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訂定(83.01.07) 
8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正(85.01.31)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93.09.22)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101.04.11)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102.04.17)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102.11.20)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110.06.23)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113.10.23)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輔導學生參加社團活動，

以充實休閒生活，進而提高

學習興趣，陶冶合群德行，

培育領導人才，涵詠服務情

操，培育領導智能，並增進

辦事能力，訂定「朝陽科技

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為輔導學生參加社團等之課

外活動，以充實休閒生活，

進而提高研究興趣，陶冶合

群德性，培育領導人才，涵

詠服務情操，培育領導智

能，並增進辦事能力，訂定

「朝陽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輔

導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同原條文。 第二條 學生社團，分為下列五種： 
一、學藝性社團：以研究學

術技藝為目的之社團。 
二、服務性社團：以推展社

會服務為目的之社團。 
三、康樂性社團：以提倡正

當休閒康樂及體育運動

為目的之社團。 
四、聯誼性社團：以促進友

誼砥勵情操為目的之社

團。 
五、綜合性社團：以推展各

系學生自治活動為目的

之社團。 

 

第三條 同原條文。 第三條 學生為辦理合於下列宗旨之

經常性課外活動，得依規定

向學生事務處申請組織校內

社團（不得有校際性之社團

組織）： 
一、闡揚中華文化，激發愛

國情操。 
二、提高讀書風氣，砥勵學

術研究。 
三、促進身心健康，陶冶性

情，調劑生活。 
四、敦睦同學情感，發揚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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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助精神。 

五、培養服務觀念，倡行校

園倫理精神。 
六、其他經學生事務處認為

可資提倡之正當活動。

學生發起組織之社團，

若宗旨不適當或學校已

有相同性質之社團者，

學生事務處得不予許

可。 

第四條 學生籌組社團之程序： 
一、經由本校學生 30人以上

之連署發起並召開籌備

會議，擬定社團組織章

程草案後，填具「學生

社 團 申 請 成 立 登 記

表」，連同「組織章程草

案」及「連署名單」送

請學校審核；許可後，

始得召開成立大會。 
二、社團成立大會召開前，

應依規定以書面報請學

生事務處派員列席輔

導。 
三、社團成立大會議決章程

草案，完成社團組織及

擬定活動計畫。 
四、社團於成立大會後，應

於 14日內將社團組織章

程、負責人資料表、財

產清冊、重要活動預定

表、輔導老師推薦表及

社團基本資料等文件送

請核備，並辦理正式設

立登記後，始可展開活

動。 

第四條 學生籌組社團之程序： 
一、經由本校學生 30 人以上

之連署發起並召開籌備

會議，擬定社團組織章

程草案後，填具「學生

社 團 申 請 成 立 登 記

表」，連同「組織章程草

案」及「連署名單」送

請學校審核；許可後，

始得召開成立大會。 
二、社團成立大會召開前，

應依規定以書面報請學

生事務處派員列席輔

導。 
三、社團成立大會議決章程

草案，完成社團組織及

擬定活動計畫。 
四、社團於成立大會後，應

於 14日內將社團組織章

程、負責人資料表、財

產清冊、重要活動預定

表、指導老師推薦表及

社團基本資料等文件送

請核備，並辦理正式設

立登記後，始可展開活

動。 

修正文字。 

第五條 同原條文。 第五條 社團組織章程應記載下列事

項： 
一、社團名稱。 
二、社團宗旨。 
三、社址（應設於校內）。 
四、社團組織與職掌。 
五、社團（正、副）負責人

之選舉罷免方式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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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社團幹部之任免程序。 

六、社員大會之召開。 
七、社團之經費。 
八、章程之修改。 
九、訂定章程之日期。 

第六條 同原條文。 第六條 社團之設立登記應記載下列

事項： 
一、社團章程。 
二、社團幹部及社員名冊。 
三、財產狀況。 
四、主要活動項目。 
五、社團成立經過及許可日

期。 
六、其他重要事項。 
七、社團登記後，登記事項

有變更或社團幹部改選

者，應於 7 日內辦理變

更之登記。 

 

第七條 同原條文。 第七條 社團登記之事項有不符許可

條件者，學生事務處得限期

令其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學生事務處得拒絕其登記並

撤銷許可。 

 

第八條 同原條文。 第八條 社團之印章由學生事務處統

一格式，自行設計製作之。 
 

第九條 社團於每學年開學後 1 個月

內，應檢具負責人資料表、

財產清冊、移交報告、重要

活動預定表、輔導老師資料

表、社團基本資料及社員名

冊等文件，報請學生事務處

備查。 

第九條 社團於每學年開學後 1 個月

內，應檢具負責人資料表、

財產清冊、移交報告、重要

活動預定表、指導老師資料

表、社團基本資料及社員名

冊等文件，報請學生事務處

備查。 

修正文字。 

第十條 同原條文。 第十條 社團之社員以本校在學學生

為限，並應依所屬社團章程

之規定享權利盡義務。 

 

第十一條 社團負責人對內主持社

務，向社員大會負責，對

外代表社團。社團正、副

負責人由具備下列條件者

選任之： 
一、品行端正，無不良紀

錄並具服務熱忱者。 

第十一條 社團負責人對內主持社

務，向社員大會負責，對

外代表社團。社團正、副

負責人由具備下列條件者

選任之： 
一、品行端正，無不良紀

錄並具服務熱忱者。 

1.修改學業成績

以及格分數為

標準。 
2.修改操行成績

以符合現行評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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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當選前 1 學期學業成

績及格或全班成績前

四分之三，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者。社團

正、副負責人在任期

中受記過以上之處分

時，即予解職。 

二、當選前 1 學期學科成

績平均 70分或全班成

績前 4 分之 3，操行成

績甲等以上者。社團

正、副負責人在任期

中受記過以上之處分

時，即予解職。 

第十二條 同原條文。 第十二條 依法當選之社團正副負

責人任期均為 1 學年，不

得連任。如未經學生事務

處核准，不得中途改選。

社團負責人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應另行改選；唯

社團有由其副負責人代理

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三條 同原條文。 第十三條 社團負責人與幹部應於

每年 5 月份辦理改選，於 6
月份辦理交接；改選時應

依規定於事前報請學生事

務處派員列席輔導，事後

辦理改選登記。 

 

第十四條 同原條文。 第十四條 擔任社團幹部之社員，概

為義務無給職，任何社團

之社員不得同時擔任 2 個

以上社團負責人。 

 

第十五條 同原條文。 第十五條 社團之決議，除各社團另

有規定外，以社員總額二

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社

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作

成之。但關於變更社團宗

旨、解散社團、修改章程

及處分社團財產之決議，

應經社員總額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並經出席社員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作成之。 

 

第十六條 同原條文。 第十六條 社團舉辦之活動應符合

該社團所登記之宗旨。 
 

第十七條 學生事務處可依社團之申

請由校長聘請學有專長之

校內外人士擔任社團輔導

老師，負責輔導學生社團

活動。學校聘任社團輔導

第十七條 學生事務處可依社團之

申請由校長聘請學有專長

之校內外人士擔任社團指

導老師，負責指導學生社

團活動。學校聘任社團指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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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老師時，應遵守性別平等

教育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之規定。學生社團輔導

老師聘任要點由學生事務

處另訂之。 

導老師時，應遵守性別平

等教育法及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之規定。學生社團指

導老師聘任要點由學生事

務處另訂之。 

第十八條 同原條文。 第十八條 社團舉辦活動，應於事前

向學生事務處申請許可及

登記，必要時得由學生事

務處派員輔導；學生事務

處得視社團活動之性質及

實際需要，邀請有關人員

參加。 

 

第十九條 同原條文。 第十九條 社團活動以在校內舉行

為原則，除另有規定或經

學校核准者外，不得進行

校外活動或邀請校外人士

參加。 

 

第二十條 同原條文。 第二十條 社團活動之時間、地點、

內容有變更時，應報請學

生事務處核備。 

 

第二十一條 同原條文。 第二十一條 社團活動結束後，社團負

責人應將活動辦理情形

以書面向學生事務處報

備。 

 

第二十二條 同原條文。 第二十二條 社團對學生事務處委辦

之事項有接受之義務，

經費則由學生事務處負

擔。 

 

第二十三條 同原條文。 第二十三條 社團於校園內張貼公告

與海報，應經學生事務

處或學生事務處授權之

單位備查，並依規定張

貼於學校指定之處所。 

 

第二十四條 同原條文。 第二十四條 社團公告之張貼，應注意

其他社團公告之時效，

不得任意撕毀或遮掩：

逾期應由社團自行除

去。 

 

第二十五條 同原條文。 第二十五條 學生社團刊物，係指各社

團、學會出版之報紙、

通訊、期刊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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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十六條 同原條文。 第二十六條 學生社團刊物應經學生

事務處審閱備查後，始

得發行。 

 

第二十七條 同原條文。 第二十七條 社團活動之經費，由社團

籌措為原則，並得依規

定向學生事務處申請補

助，經費補助要點由學

生事務處另訂之。 
社團接受有關人員或機

構之經費資助，須向學

生事務處報備，並依規

定完成相關程序。 

 

第二十八條 同原條文。 第二十八條 學生社團之帳冊及器材

清冊應指定專責幹部負

責列載社團財物及經費

收支，並應作成月報

表，每學期於期中及期

末分別報請學生事務處

核備，月報表並應按月

向全體社員公布。 

 

第二十九條 同原條文。 第二十九條 社團應將現有社團財

產、經費、印章、帳冊、

文書等列入移交並將財

產清冊、帳冊及移交報

告送請學生事務處核

備。 
社團財產如有短缺或損

毀情事者，該社團應負

損害賠償或受懲戒之

責。 

 

第三十條 同原條文。 第三十條 為健全社團組織，激勵社

團發展，於每學年舉行社

團評鑑，以表揚及鼓勵優

良社團。凡經本校核准成

立之社團均應接受評鑑。 

 

第三十一條 同原條文。 第三十一條 學生社團之評鑑，由學

生事務處陳校長薦聘校

內外教職員或專家為評

鑑委員（必要時亦得薦

聘立場超然之學生幹部

為評鑑委員）；每類社團

各由評鑑委員 3 至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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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合議評鑑之。 

第三十二條 學生社團評鑑依下列

方式辦理： 
一、社團評鑑依據最新

教育部全國大專校

院學生社團評鑑評

分標準表評分。 
二、學生社團評鑑實施

計畫，由課外活動

組簽請校長核定後

公布。 
三、評鑑成績等第區分

為特優、優等、甲

等、乙等、丙等和

丁等。 

第三十二條 學生社團評鑑依下列方

式辦理： 
一、書面評鑑依據最新

教育部全國大專校

院學生社團評鑑評

分標準表評分。 
二、學生社團評鑑實施

計畫，由課外活動

組簽請校長核定後

公布。 

補充評鑑成績等

第，使評鑑辦理

內容更完備。 

第三十三條 評鑑成績獎懲 
一、社團： 
（一）特優及優等頒發

獎牌並酌予獎

勵，社團負責人

小功 2 次，績優

幹部5至10人小

功乙次；幹部 3
至 5 人嘉獎乙

次，並得代表學

校參加校外績優

社團選拔與表

揚。 
（二）甲等頒發獎狀並

酌予獎勵，社團

負責人小功乙

次，績優幹部 5
至 10 人嘉獎乙

次。 
（三）丙等列入觀察社

團，加強輔導。 
（四）丁等社團得送請

學生社團活動推

展委員會審核後

解散。 
二、輔導老師： 

第三十三條 評鑑成績等第與獎懲 
一、成績等第：特優 95

分以上，優等 90 分

至 94 分，甲等 80
分至 89 分，乙等 70
分至 79 分，丙等 60
分至 69 分，丁等不

滿 60 分。 
二、獎懲： 
（一）社團： 

1.特優及優等頒發

獎 牌 並 酌 予 獎

勵，社團負責人小

功 2 次，績優幹部

5 至 10 人小功乙

次；幹部 3 至 5
人嘉獎乙次，並得

代表學校參加校

外績優社團選拔

與表揚。 
2.甲等頒發獎狀並

酌予獎勵，社團負

責人小功乙次，績

優幹部 5 至 10 人

嘉獎乙次。 
3.丙等列入觀察社

1.成績等第於第

三 十 二 條 敘

述，故刪除此

項。 
2.修正文字。 
3.變更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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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社團輔導老師為

本校職員，其所

輔導社團成績達

優等以上者，得

由學生事務處簽

請校長核定獎勵

之。 
（二）社團輔導老師為

本校教師，得依

本校「教師評鑑

辦法」採計點數。 

團，加強輔導。 
4.丁等社團得送請

學生社團活動推

展委員會審核後

解散。 
（二）指導老師： 

1.社團指導老師為

本校職員，其所指

導績優者，得由學

生事務處簽請校

長核定獎勵之。 
2.社團指導老師為

本校教師，得依本

校「教師評鑑辦

法」採計點數。 

第三十四條 社團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列為觀察社團： 
一、正式設立登記未滿

1 學期。 
二、未於每學年開學 1

個月內檢具負責人

資料表、財產清

冊、移交報告、重

要活動預定表、輔

導老師資料表、社

團基本資料及社員

名冊等文件，報請

學生事務處備查。 
三、1 學期內無正當理

由，未曾辦理經學

生事務處核准之活

動。 
四、無社團輔導老師。 
五、未能於每年 6 月選

出新任社團負責人

並完成交接。 
六、社團評鑑丙等。 
七、觀察社團得依社團

宗旨辦理活動，但

不得申請經費補助

及社團辦公室。 

第三十四條 社團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列為觀察社團： 
一、正式設立登記未滿

1 學期。 
二、未於每學年開學 1

個月內檢具負責人

資料表、財產清

冊、移交報告、重

要活動預定表、指

導老師資料表、社

團基本資料及社員

名冊等文件，報請

學生事務處備查。 
三、1 學期內無正當理

由，未曾辦理經學

生事務處核准之活

動。 
四、無社團指導老師。 
五、未能於每年 6 月選

出新任社團負責人

並完成交接。 
六、社團評鑑丙等。 
七、觀察社團得依社團

宗旨辦理活動，但

不得申請經費補助

及社團辦公室。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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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十五條 同原條文。 第三十五條 社團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應送請學生社團活

動推展委員會審核後解

散： 
一、辦理違反國家法令

或校規之活動，經

勸導仍未改善。 
二、公告之發布與海報

之張貼，違反法

令、違背善良風俗

或攻訐他人，經勸

導仍未改善。 
三、因前條第一款及第

二款列為觀察社

團，於次 1 學期未

完成登記申請。 
四、因前條第三款至第

五款列為觀察社

團，於次 1 學期仍

未改善。 
五、社團評鑑丁等或連

續 2 年丙等。 
社團解散後，1 年內不得

成立類似社團。 

 

第三十六條 同原條文。 第三十六條 社團自行申請或遭解散

處分，社團負責人應於

核准或通知後 14天內辦

理財產點交，如有特殊

情況，可申請展延，以

14 天為限。如未於時效

內完成財產點交及結清

者，其社團負責人須將

剩餘款項移交予學生

會。 

 

第三十七條 學校得依本辦法取得社

團社員及輔導老師之個

人資料，使用時應遵守相

關法令之規定。 

第三十七條 學校得依本辦法取得社

團社員及指導老師之個

人資料，使用時應遵守

相關法令之規定。 

修正文字。 

第三十八條 同原條文。 第三十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